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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个时期,人们经常提到社会保险税(或社会保障税)这个词.为了解决我国

社会保险缴费收缴率较低造成的社会保险计划资金紧张的问题,理论界和实际部

门也正在积极研究开征社会保险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开征社会保险税是我国社

会保险筹资制度的重大改革,它涉及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本文也想就此问题谈

一点看法,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一.关于国外的“社会保险税” 

      在研究我国开征社会保险税问题之前,我想首先需要澄清一个问题,即国外的

社会保险计划是否都是通过社会保险税来筹资的,或者说,社会保险税在国外是否

是一个很普遍的税种.目前在我国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即全世界已经有 80 多个

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险税.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

社会保险税.许多人认为,国外的社会保险筹资方式之所以被称为“社会保险税”,

是因为它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在该国的法律条文中其名称叫税,而不叫捐或缴

费;二是征收单位为税务机关;三是收入要纳入国家预算.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大

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险费课征并不符合这些条件.首先,从名称上看,把社会保险缴

费叫作税的国家并不多见.大多数国家在法律条文中称社会保险缴费为“捐”，

如英国叫“国民保险捐”（Nation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s),也有的国家称其为

“付款”或“保险费”，如爱尔兰叫“社会保障付款”（Pay  Related  Social  

Security），加拿大联邦政府征收的失业保险缴费叫“失业保险费”（UI  

Premium）。只有美国等极少数国家在立法中将社会保险缴费称为“税”（美

国称为 Payroll Tax，即工薪税).其次,社会保险缴费在许多国家实际上是由政府

的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征收的,而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的只有美国、英国、荷兰、

瑞典、挪威、马耳他等少数国家(ILO,1984,P24).另外,国外的社会保险缴费也并

不都是纳入国家预算的.例如,在欧洲主要国家中,法国、意大利、荷兰、英国的

社会保险收支就不纳入国家预算(IMF,1983,P134-135);.美国从 1987 年开始也不

再将老年、遗属保险计划(OASI)的收支纳入联邦政府的一般预算,而是作为政府

的预算外资金进行管理.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国外的一些著作中经常会看到 “社会保险税”这个词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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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把社会保险缴费普遍称作社会保险税只不过是国外理论界对社会保险缴费形

式的一种学术归类而已.因为,社会保险缴费也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强制课征的,

而且在实行社会统筹型社会保险计划的国家,这种缴费并不具有直接的返还性(例

如,在美国,一个单身老人尽管交纳了几十年的养老社会保险费,但如果他达到 65

岁退休年龄后来不及享受养老金就去世了,那么他以及他的后代从养老社会保险

计划中就得不到任何回报),鉴于这类社会保险缴费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

的特征,所以许多西方学者将其归入税收范畴进行研究.我们有些同志看到国外学

术刊物上经常提及社会保险税这个概念,便误以为社会保险税在国外是一个很普

遍的税种.其实,国外学术意义上的社会保险税与税制中的社会保险税并不是一回

事.所谓世界上已经有 80 多个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险税,实际上是世界上 80 多个国

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采取的是缴费筹资的社会保险类型,而不是用一般财政收入筹

资的社会救济或普遍津贴类型. 

        其实,在财政学中,“税”、“捐”、“费”应该都有各自的含义.“税”(tax)

一般是指那些不具有具体指定用途的政府强制课征,如商品税、所得税和财产税,

这些税种都是不被指定用途的一般税,国家征收这些税收以后,既可以用于国防,

也可以用于教育、卫生或经济建设等方面.“捐”(contribution)也是政府的一种

强制课征形式,但它与税收的区别是具有指定的具体用途,是专为某种财政支出筹

资的.“费”(charge)则是政府在提供某些劳务时按照规定的价格收取的费用,具

有明显的等价交换特征.根据以上划分标准,将社会保险缴费称作 “捐”是比较科

学的,因为政府征收上来的社会保险费收入具有专款专用的特点,它只能用于政府

的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支出,不能为政府的其它支出筹资,可谓“打油的

钱不能买醋”.正是基于这一点,许多人反对将社会保险缴费称为“税”.不过,在

财政学界里也有人使用“目的税”的概念,一些人认为可以把社会保险缴费归入

目的税的范畴.但这样归类又模糊了“捐”与“税”的区别. 

        二.我国为什么要开征社会保险税 

        上面已经分析了,开征社会保险税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国际通行的做法.那么,

为什么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许多同志呼吁开征社会保险税呢?原

因就在于,目前由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征收的社会保险缴费不能保证及时、足额地

收缴(到 1998 年 6 月,全国累计欠缴的养老保险费就已达 348.6 亿元)① .据统计,我

国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的收缴率实际只有 84%,而且这还是在差额拨缴制度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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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考虑到企业对退休职工养老金的拖欠,养老保险缴费的收缴率显然会更低.

鉴于社会保险缴费的收缴率过低,人们自然就想到了税收这种强制课征形式,想利

用税收的“强制性”来保证社会保险缴费的收缴率.尤其是中央提出 “两个确保”

以后,养老金不能再拖欠,但如果社会保险缴费收不上来,社会保险机构也就 “巧妇

难为无米之炊”了.这样一来,上上下下都十分关心养老社会保险缴费的征收问题,

想到税收也就很自然了. 

        这样看来,当前我国开征社会保险税的实践意义要大于它的理论意义.因为从

理论上说,政府征收的社会保险费叫不叫它税意义不大,但如果以税收的形式征收

社会保险缴费,其收缴率可能会提高一些.其实,我国社会保险缴费也是有国务院

红头文件的.尤其是 1999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第 259 号令,颁布了《社会保险费征

缴暂行条例》,它与目前的许多税收法规一样属于国务院的行政立法,也是国家的

立法,各企业、各单位都应当严格执行,不得违抗.但在我国法制还不很健全的情

况下,社会保险缴费由劳动保障部门征收与由税务部门征收效果还是不一样的.即

使目前很多地区劳动保障部门已经委托税务部门来征收社会保险缴费,但仍与开

征社会保险税有一定的区别.首先,经过多年依法纳税的教育,我国公民的纳税意

识有了较大的提高.提起税收,一些部门和单位总觉得它是强制的,必须缴纳;但对

于缴费,人们在心里多少有些无所谓的态度.对于这种心理,有些地区社会保障机

构的工作人员甚至穿上税务人员的制服去企业征收社会保险费,用这种制服去体

现征缴工作的严肃性.当然这听起来似乎很可笑,但在实践中这种办法还很见效,

很有一种 “威慑”作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税收法制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

就,但同时也表明一些企业和个人法制观念和法律知识确实还很贫乏.其次,让税

务机关负责征收社会保险缴费还有一个好处,即税务机关对企业的财务状况比较

了解,这样少数企业对付劳动保障部门的那一套逃避缴费的手段就不再灵了,这对

于提高收缴率大有裨益.另外,目前我国税务机关可以根据《税收征管法》对不履

行纳税义务的企业和个人采取一些税收保全措施和税收强制执行措施.比如,冻结

纳税人相当于拖欠税款数额的银行存款,将纳税人拖欠的税款从其开户行强行划

转到税务机关税款征收帐户,等等.这些措施是有法律保障的.但目前劳动保障部

门却没有这种权力.即使是在劳动保障部门委托税务部门代征社会保险费的情况

下(如重庆、浙江、安徽、云南、辽宁营口市和盘锦市、湖北武汉市、广东中山

市等地区已经改由税务部门代征),如果企业故意拖欠缴费,税务部门也不能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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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拖欠工商税收那样给当事人一定的处罚和制裁,因为社会保险缴费不是一种税,

也不适用于《税收征管法》,所以就不能比照企业欠税的办法处理.如果企业拒不

缴纳社会保险费,税务部门只能通知劳动保障部门,由劳动保障部门出面去做企业

的工作,而劳动保障部门手里并没有保证缴费收入入库的“法宝”.鉴于这种情况,

许多人呼吁尽快开征社会保险税,使社会保险缴费真正成为一个属于税务机关课

征的税种,不再是由税务机关代征,这样,如果企业再拖欠社会保险费,税务机关就

可以根据《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采取税收保全措施或强制执行措施,从而提高

社会保险缴费的严肃性和可靠性. 

        应当说,上面的考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社会保险缴费交由税务部门依据《税

收征管法》进行征收并不意味着非要将它的名称改成社会保险税不可.目前的教

育费附加就不叫税,但在管理上就与税收完全一样.既然开征社会保险税的目的是

提高社会保险缴费的征缴率,那么把社会保险缴费纳入税收体系去管理,由税务机

关按照《税收征管法》去征收,其名称即使不叫社会保险税也无关紧要.在这里还

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即我国的养老社会保险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

的模式,企业和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有一部分 (个人最终的缴纳比例为 8%,企

业的缴纳比例为 3%)要进入个人帐户,在这种情况下,把这部分记入个人账户从而

具有明显返还性的缴费也称作税显然是不妥当的.事实上,目前实行个人账户式社

会保险计划的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等,在管理上和学术上均不把雇主

和雇员向个人账户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视为是一种税收,而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强制

储蓄形式来看待.所以,我认为我国最好不要把社会保险缴费在名称上改为社会保

险税,如果非要将社会保险缴费冠以社会保险税的名称,那么也应当区别对待,即

企业向社会统筹基金缴纳的部分可以称作社会保险税,但企业和职工个人向个人

账户进行的缴费在名称上不宜做变动.这两部分缴费都可以考虑纳入税收体系去

管理,以提高收缴率. 

         三.开征社会保险税需要研究的问题 

        上面提到,将社会保险缴费纳入我国的税收体系交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其名

称并不需要改为社会保险税,但为了方便起见,下面我们仍沿用人们的习惯说法,

将这种由税务部门征收的社会保险费称为社会保险税.我国如果开征社会保险税,

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加以研究: 

       1.计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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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养老、医疗社会保险缴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记入社会统筹基金,

一部分记入个人帐户.个人账户中积累的资金直接与职工的利益挂钩,“多交多

保”,因而其缴费依据可以按职工工资的全额确定.但记入社会统筹基金部分的缴

费要不要规定一个缴费限额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国外有些国家为社会统筹

型社会保险计划筹资的社会保险税计税依据中规定有计税限额(又称缴费限额),

超过这个限额的工资部分可以不计征社会保险税.例如,美国 1999 年规定社会保

险税的计税工资限额为 72600 美元.我国有些地区实际上也有缴费工资限额的规

定.如北京市就规定,企业全部被保险人月平均工资高于上一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

资 300%以上的部分,不作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基数.为什么要规定计税工资

限额?这主要是从现收现付式社会保险计划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称性考虑的.因为,

一个高收入者尽管缴费很多,但他从社会保险计划中得到的养老金等津贴数额却

不一定与他在工作期间的缴费完全成一定的正比.例如,根据我国 1997 年国务院

《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今后我国职工的基础养

老金将等于当地上一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20%,这样,在一个地区,每一个退休职

工所领取的基础养老金都是相等的.就是说,一个高工资收入者与一个低工资收入

者领取的基础养老金完全相同.但高工资收入者一生中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大于低

工资收入者,如果从高工资收入者本身来看,这种情况对于他来说是不公平的,但

是如果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这种制度可以让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转移一部分收

入,从而对改善一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是有利的.目前国际上已经出现了改革传统的

社会保险税、取消社会保险税计税工资限额的趋势,原因是人们更加重视社会保

险计划的收入再分配功能,而对社会保险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问题不再看重.所以

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应当考虑我国社会收入分配状况恶化以及个人所得税调

节力度有限的事实,在课征记入社会统筹基金的社会保险税时最好不要规定计费

工资限额,而是以职工的工资总额为计费依据. 

        2.社会保险税的归属问题 

       我国 1994 年进行财政体制改革,实行分税制类型的分级财政体制,中央与地

方之间按税种来划分财政收入.如果社会保险缴费实行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即开征

所谓的“社会保险税”,那么,将其划为中央收入还是地方收入也必须加以明确.

目前我国的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计划是由省、地或县市一级政府来搞,

中央并没有统起来,所以社会保险税目前看来只能由地方税务部门作为地方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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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只有当养老、失业、医疗社会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提高到全国统筹,社会保

险税才有条件成为中央的收入.当然,从长期发展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险计划应当

由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社会保险基金最终也应当实行全国统筹.理由

是:第一,作为社会保险计划,其实施的范围越大,越能够发挥保险危险分担、互助

互济的功能;第二,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单一的社会保险计划有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

动,活跃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第三,社会保险(这里指社会统筹类型的社会保险)是政

府的一项收入再分配计划,而收入分配应当是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履行的职能,

因此社会保险计划理应由中央政府来实施.但目前我国各地的养老退休负担很不

相同,如果养老社会保险由中央政府统一来搞,中央课征统一的养老社会保险税,

则必然会导致退休负担轻的地区向退休负担重的地区转移收入,从而触及到敏感

的财政体制问题.特别是象内蒙古、西藏、宁夏、陕西、甘肃等一些经济比较落

后的地区目前企业的养老负担轻于全国的平均水平(1997 年全国国有企业的在职

职工与离退休人员之比为 4.4,即平均 4.4 个在职职工养 1 个退休职工,但上述地

区该比例分别为 6.3、5.4、5、4.8、4.7),一旦实行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上述地

区就会向养老负担重的地区(其中许多是发达地区)转移养老保险缴费收入.而从

财政体制上看,这些较为落后的地区是要靠中央财政补助为生的,让这些落后地区

向发达地区转移资金显然是与中央政府的地区财政政策相冲突的.所以,如果要将

社会保险税作为中央税,财政体制也必须进行相应的大调整.但这项工作十分复杂,

因而近期内将社会保险税作为中央收入难度很大. 

        3.社会保险税的制度设计和管理 

        将社会保险缴费交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并作为地方政府的固定收入,其税率

应如何确定?由于我国是中央集权制而非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没有课税权,而只

有根据中央政府的税收立法制定本地区实施办法的权力,因此,我国如果要开征社

会保险税,还是应由中央立法,然后再将其划归地方政府.这就类似于目前的营业

税、个人所得税等地方税.当前我国养老保险统筹的层次也不统一,有十几个省市

实行省级统筹或省级调剂,其它都以地或市、县为单位统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开征社会保险税,可能有的地区就是省级税,有的地区就是地级或县级税.由于各

地统筹的比率不同,所以养老社会保险税的税率可以比照营业税中娱乐业税目的

做法,由中央立法规定一个幅度税率(娱乐业的营业税税率为 5%—20%),然后再由

各省（自治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本级统筹的税率或本省内的幅度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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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保险由于各地的失业率不同,也可以考虑使用幅度税率的办法.但医疗保险应

当由中央规定统一的税率. 

        尽管我国的社会保险税将划为地方收入,但为了提高其管理水平,防止地方政

府挪用浪费,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失业保险税的管理办法.美国的失业保险主要也是

由联邦政府立法实施的,但如果州政府也搞失业保险,而且该州的失业保险立法已

征得联邦政府的同意,则该州应当上缴给联邦政府的失业保险税收入可以减免

90%,州政府只需向联邦政府缴纳余下的 10%作为管理费.自己举办失业保险计划

的州可以课征本州的失业保险税,但即使如此,州政府课征的失业保险税税款也必

须存入联邦政府的失业信托基金.各州征收到的失业保险税不能放在自己的帐上,

主要是为了加强联邦政府对这笔基金的监管,保障失业保险基金的安全.但州政府

对存放在联邦政府信托基金帐户上的这笔基金有所有权,而且联邦政府要为州政

府的失业保险税收入在联邦信托基金中单独开立一个帐户;州政府可以动用自己

的这笔失业保险基金,但只能用于支付失业救济金.美国失业保险税的管理办法可

供我们借鉴.也就是说,我国开征的社会保险税尽管可以作为一种地方税,但中央

财政可以采取一定的形式对其进行监督管理,比如税款放入中央财政的专户,经过

中央财政审批以后地方财政才可以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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